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2-55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7

以电话、传

真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参与现场表决董事

9

人。

4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并通过了全面解决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历史债务及相关诉

讼的议案

1

）、同意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及《还款协议书》；

《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介绍：

公司与东方资产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05

年

1

月

20

日经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了（

2004

）岳中民初字第

63

号判决，此诉讼事项公司在历年的定期报告中有详细披露，公司尚

欠东方资产债务本金

2940.083187

万元及相应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为了支持公司工作，东方资

产同意对债务进行部分减免，达成如下协议：

公司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甲方本金

1000

万元。

东方资产在公司归还本金的同时免除公司债务利息

1105.315464

万元。

除了公司已归还的本金及协议中东方资产已同意免除的利息，对于公司未偿还的债务，

继续按法院的生效判决及法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相关诉讼费、执行费用由公司承担。

此协议的生效将增加公司

2012

年净利润

1105.315464

万元。

《还款协议书》的情况介绍：

根据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已将其对公司的

3440.083187

万元本金及全部利息债权转让

给东方资产，并向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上述债权转让已发生法律效力；

公司所欠东方资产的上述债务中， 其中

2940.083187

万元本金及利息部分已由岳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进行判决并已申请执行，尚有

50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没有提起诉讼。

经协商，就没有提起诉讼的

50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偿还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双方确认，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止， 没有提起诉讼的债务本金

500

万元及对应利息

394.684536

万元公司没有偿还。

公司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东方资产本金

500

万元。

东方资产在公司归还本金的同时免除公司债务利息

394.684536

万元。

此协议的生效将增加公司

2012

年净利润

394.684536

万元。

以上与东方资产签署的

2

份协议生效后共增加

2012

年公司净利润

1500

万元

该项议案获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拟于

2013

年

1

月底前，以自有资金偿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剩余债务。

该项议案获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审议本年度内股改专项账户资金支出计划的议案。

公司

2012

年

11

月

21

日通过了优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改说明书中表述：岳阳恒立将在

股权分置改革专项股东大会召开前

5

日开设监管账户，对傲盛霞、华阳控股赠与上市公司的现

金应进行专户存储和管理。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湘江银行岳阳分行、天风证券、岳阳市金融证券

办、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共同签订了专项资金账户监管协议，依据法律法规

以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于专项账户资金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中约定上市公司使

用专项账户资金需首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于本年度内从股改专项账户支出人民币

2000

万元，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使用。其

中

1500

万元用于偿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债务，

500

万元用于支付股改及恢复上市相关费用。

该项议案获

8

票同意，

1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鲁小平先生对此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如下：

1

）此事项不属于董事会议事范围；

2

）对议案中列支的

500

万元相关费用情况以及履行程序情况，特别是前期由深圳傲盛霞

实业有限公司代为支付的情况不明。

三、备查文件

1

、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文件

2

、签字盖章的《执行和解协议》及《还款协议书》

3

、五方签订的《专项资金账户监管协议》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

2012-030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2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

：

30～

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17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12

月

18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文武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6

人， 代表股份

90

，

027

，

9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54%

。

其中：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89,017,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8.87%

。

（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22

人， 代表股份

1,010,19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681%

。

8.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表决情况

（一）《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表决情况：同意

89,64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57％

；反对

92,4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10％

； 弃权

291,49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2

％

。

《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咨询网。

（二）《关于购买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

15%

股权的议案》。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是成

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之参股公司，本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予以回避，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89,002,000

股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其他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代表共

25

人，持有股份

1,025,999

股。

表决情况：同意

68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66.83 ％

；反对

329,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32.12％

；弃权

1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4％

。

3.

表决结果

上述第（一）项议案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以特别决议通过；第（二）

项议案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德成律师、孙彬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伦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３

证券简称：深天地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９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天地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科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雨田村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１

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声 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自然人杨玉科。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

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深

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深天地 指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自然人杨玉科先生

东部投资 指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天地实际控制人

东部集团 指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为深天地第一大股东

民丰投资 指 深圳市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东部集团股东

康成投资 指 深圳市康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鹏城建筑 指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为东部集团子公司

大众物业 指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东部集团子公司

恒通果汁 指 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派生成立康成投资，存续公司东部投资继续持

有东部集团

５１％

股权。东部投资分立后，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股权比例

增加至

５０．１％

，从而成为深天地最终实际控制人

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杨玉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５００６０１＊＊＊＊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雨田村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６３５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任职情况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存在的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注册地 主营业务 产权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 董事长

深天地 深圳

商品混凝土生产和销售、房地产

开发经营

是

恒通果汁 西安 果蔬类产品的开发、加工和销售 是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董事 恒通果汁 西安 果蔬类产品的开发、加工和销售 是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今 董事长 恒通果汁 西安 果蔬类产品的开发、加工和销售 是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总经理 东部集团 深圳 房地产开发经营 是

２００７

年至今 董事长

东部集团 深圳 房地产开发经营 是

东部投资 深圳 下属子公司股权管理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过相关处罚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最近

３

年内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的产权关系结构图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直接和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企业及其主营业务

序号 关联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

１

深圳市东部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４．３０ ２４

，

４８８

子公司股权管理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

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２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９８６．７．８ ２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土地开发、房产经营；工业与民用建筑、

道路、桥涵、码头、港口工程施工；管道、

电器、机电设备；工程总承包、地盘管理；

建筑材料；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工矿、贸

易、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的经济开发、

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

３

深圳市建艺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８５．５．２４ ３

，

０１０．８７

房地产开发经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

产开发经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４

茂东国际（香港）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３

，

５００

万港币

房地产，投资，贸

易

房地产，投资，贸易。

５

宝实达置业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１２．２５ １

，

０００

房地产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进出口业务（具体按进出口资格证

书经营）。

６

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９．１７ １３

，

６７６

果蔬类产品的开

发、加工和销售

预包装食品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一般经营项目：果蔬类产品的研究、

开发；从事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

上不含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

目）；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果汁加工、销

售；浓缩果蔬汁加工、销售；水果收购、运

输、销售；污水净化、城市污水处理。

７

眉县霸王河工业园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６．６ ５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工业园建设项目投资、

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自用设备进口；

旧城改造；建材购销（以上经营范围凡涉

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８

深圳市金河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８５．１．９ ３

，

２７３．２８

贸易

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证字

８６３

号办）；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物业租赁和管理；投资兴办实

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９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９８３．１１．３０ ３１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Ａ１０１４０４４０３０４０１

正副本的范围开展经

营。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地块范围

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对外承包

工程（凭经营资格证书经营）；普通货运

（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经营）。

１０

深圳市橡塑实业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８．５．１３ ８００

精细橡胶胶粉、橡

胶制品购销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精细橡

胶胶粉、橡胶制品购销；粉体技术、制品

设备的技术开发；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１１

徐闻通达果汁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２．４．１０

３８５．５

万美元

果蔬饮料及罐头

生产

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罐头（果蔬罐头，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农产品种植、深加工、

销售；原材料收购自用。（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必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１２

深圳市东部工程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２．７．２９ １０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内容，在合

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开展经营，

在

Ｔ２０８－００４３

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

１３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５．６ １

，

０００

物业管理

住宅区房屋管理及公共设施维修、房地

产经纪、清洁卫生；所属分公司附设停车

场；承担单项工程造价

２００

万以下房屋建

筑防水工程施工（编号

Ｂ３１２１０４４０３０４０１

资质证书），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负责所

管辖的物业（包括住宅区）的灭鼠、灭蚊、

灭蟑螂、灭蝇工作；小区道路、直径

０．５

米

以内的雨污水管道支线工程施工；自营

物业管理范围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

本市范围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

建筑工地、居民住宅区除四害服务工作；

家政服务（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

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游泳池（由分支机

构经营，执照另办）。

１４

深圳市东部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３．１０ １

，

０００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机电安装及维修（不含限制项

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除“四害”服务；房地产

经营。

１５

深圳市润东房地产开

发经营公司

１９８７．６．１０ ２

，

８００

房地产开发

天地开发、房地产、商品房经营、地盘管

理、室内装饰工程、房地产交易等。

１６

深圳市东部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０．１０．６ ８００

工业建筑及其建

筑设备安装施工

监理

工业建筑及其建筑设备安装施工监理；

承担工业与民用项目的建设监理业务；

南头第五工业区内场地平整，室内外排

水系统、供配电工程、通讯工程施工监理

及小区内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监理；公路

及城市道路建筑工程监理业务；城市主

干路；总长

５００

米以下城市道路的隧道工

程；单孔跨径

８０

米以下、总长

６００

米以下

的桥梁工程；招标代理（取得《工程招标

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后方可经营）。

１７

庆阳通达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１２．２２ ２

，

４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１８

深圳市筑盈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１９８２．３．２３ ２

，

０００

建筑工程

机械土石方工程，市政道路工程，给排水

管道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

１４

层及以下、单跨跨度

２４

米及以

下的房屋建筑工程、高度

７０

米及以下的

构筑物、建筑面积

６

万平米及以下的住宅

小区或建筑群体的施工）；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机械租赁。

１９

深圳市东部进出口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３．８．１１ ５００

贸易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和专卖商品）；玻璃装饰、玻璃装饰艺术

的咨询；环境、建筑模型的设计；进出口

业务。

２０

惠州市大亚湾建艺实

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１．１０ ３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

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国内商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２１

惠州大亚湾兴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８．２ ３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

产开发经营（凭资质证经营），国内商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２２

惠州市大亚湾圳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８．２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

２３

惠州大亚湾耀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８．２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

２４

惠州大亚湾康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５．１３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书经营）。

２５

泰兴玩具（深圳）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２．７．１０

３

，

２００

万元港币

玩具生产与销售

生产玩具及其零件，生产经营塑料制品

及家用小电器，生产经营电子线路板半

成品及配套的电子、五金配件（不可设腐

蚀、电镀加工工序），产品

１００％

外销。

２６

惠州市金惠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１０．１７ １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销售电子产品、家用

电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钢材、铝材

（不设商场、仓库经营）。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

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的股东为杨玉科等

１６３

名自然人，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决

策效率较低；而且，东部投资自然人股东变动较为频繁，不利于深天地控制权结构的稳定。本次权益变动的

目的如下：

１．

为了维护深天地控制权结构的稳定，提高东部投资的决策效率；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深天地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意增持深天地的股权。

因此，经东部投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有东部投资的股权比例增加至

５０．１％

，成为东部投资的控股股东，并成为深天地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初步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的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东部投资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东部投资分立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东部投资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东部投资分立事项。股东大会出席股东

１５１

名，代表

股份

２３８

，

５２６

，

９８１

股，同意东部投资分立事项的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表决权的

１００％

，占东部投资股本总数

的

９７．４０５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东部投资全体股东签订《分立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东部投资分立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股份

４

，

２６２．８９

万股，占深天地总股本的

３０．７２％

，为深天地的第一

大股东；东部投资持有东部集团

５１％

的股权，为深天地的实际控制人。

东部投资共有股东

１６３

名，其中杨玉科持股

８８

，

５３４

，

２１５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６．１５％

。根据东部投资的公司章

程，杨玉科无法对其构成控制。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股份

４

，

１６１．２９

万股，占深天地总股本的

２９．９９％

，仍为深天地的第

一大股东，东部投资持有东部集团

５１％

的股权，仍为深天地的实际控制人。

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股份

８８

，

５３４

，

２１５

股，占东部投资总股本的

５０．１％

，可间接控制深天地

２９．９９％

的表决

权，加上其直接持有的深天地

０．００６６％

的股权，杨玉科在深天地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

２９．９９６６％

，成为深天

地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深天地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实施分立，派生成立康成投资，存续公司东部投资注

册资本由

２４

，

４８８

万元减少至

１７

，

６７１．５０

万元，存续公司继续持有东部集团

５１％

股权。东部投资实施分立后，杨

玉科持有东部投资

５０．１％

股权，成为东部投资的控股股东，并成为深天地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东部投资股份变动情况

１．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杨玉科与李长慧等

５４

名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李长慧等

５４

名股东将其持有

的东部投资股份

４４

，

２０７

，

２６５

股以每股

１．７２３

元的价格转让给杨玉科。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

６５

，

７３２

，

２６５

股，占东部投资股本总额的

３５．５０％

。

２．

增资扩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东部投资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

１

）杨玉科等

１２

名东部投资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对东部投资增资

５８

，

６４０

，

９６４

元，其中

３１

，

０９１

，

１１７

元作为

注册资本，

２７

，

５４９

，

８４７

元转入资本公积。

（

２

）周跃武等

７５

名自然人作为新股东以现金方式对东部投资增资

５３

，

９５５

，

５８１

元，其中

２８

，

６０６

，

９５９

元作

为注册资本，

２５

，

３４８

，

６２２

元转入资本公积。

此次增资完成后，东部投资注册资本由

１８５

，

１８１

，

９２４

元变更为

２４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元，杨玉科持有东部投资股

份增加至

８８

，

５３４

，

２１５

股，占东部投资股本总额

３６．１５％

。

（二）东部投资分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东部投资全体股东签订《分立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分立方式

东部投资采用派生分立方式，存续公司为东部投资，派生成立新公司为康成投资。

第二条 分立前后注册资本

１．

分立前东部投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２４

，

４８８

万元，股份总数为

２４

，

４８８

万股。

２．

分立后东部投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７

，

６７１．５

万元，股份总数为

１７

，

６７１．５

万股。

３．

分立后康成投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６

，

８１６．５

万元，股份总数为

６

，

８１６．５

万股。

第三条 分立后存续、新设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姓名

１．

分立后东部投资的股份总数为

１７

，

６７１．５

万股，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杨玉科

８８

，

５３４

，

２１５ ５０．１０００％

２

陈立文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２７１％

３

陈林范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２７１％

４

陈致忠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２７１％

５

张淑云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６

李映厚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７

董志仁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８

刘德成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９

薛振睿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１０

赵子英

２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１．５０７２％

１１

赵文华

１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０．９４１３％

１２

刘俊忠

２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１．５０７２％

１３

穆金峰

１

，

３３７

，

１３４ ０．７５６７％

１４

张淑芳

２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１．５０７２％

１５

谢国辛

２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１．５０７２％

１６

姜东亮

１

，

０４８

，

７２６ ０．５９３５％

１７

董 鹰

１

，

４２０

，

５０１ ０．８０３８％

１８

范保光

１

，

１６０

，

２５０ ０．６５６６％

１９

钱良成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２０

杨国富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２１

王景信

３

，

５５１

，

２５０ ２．００９６％

２２

邹光钦

２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１．５０７２％

２３

黄 海

２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１．５０７２％

２４

梁 振

２

，

６６３

，

４３４ １．５０７２％

２５

白志君

１

，

２４２

，

９３５ ０．７０３３％

２６

李长慧

１

，

４２０

，

５０１ ０．８０３８％

２７

宋晓强

１

，

４２０

，

５０１ ０．８０３８％

２８

吕战富

１

，

４２０

，

５０１ ０．８０３８％

２９

张解放

１

，

４２０

，

５０１ ０．８０３８％

３０

林 珠

１

，

４２０

，

５０１ ０．８０３８％

３１

李民兴

８２４

，

９６２ ０．４６６８％

３２

李瑜华

８２５

，

０５０ ０．４６６９％

３３

蚁 平

５０１

，

２５０ ０．２８３６％

合计

１７６

，

７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分立后康成投资由赵丹等

１３１

名股东组成。

第四条 公司经营范围

１．

分立后东部投资的经营范围按原登记范围不变。

２．

分立后康成投资的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第五条 资产分割条款

１．

分立前东部投资资产总额

９７０

，

６７４

，

５２０．２２

元，净资产总额

３９７

，

３２６

，

４９１．７２

元。

２．

分立后东部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资产总额

８６０

，

０７４

，

３８８．２９

元，享有原东部投资净资产总额

２８６

，

７２６

，

３５９．７９

元。

３．

分立后康成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资产总额为

１１０

，

６００

，

１３１．９３

元， 享有原东部投资净资产总额

１１０

，

６００

，

１３１．９３

元。

４．

东部投资和康成投资按财产分割清单分割原东部投资的全部财产，并办理相关的交接手续。

第六条 债权分割条款

１．

分立前东部投资债权总额为

６２６

，

４８８

，

１３３．８１

元。

２．

分立后东部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债权

５１５

，

８８８

，

００１．８８

元。

３．

分立后康成投资享有原东部投资债权

１１０

，

６００

，

１３１．９３

元。

第七条 债务分割条款

１．

分立前东部投资债务总额为

５７３

，

３４８

，

０２８．５０

元。

２．

分立后东部投资承担原东部投资债务

５７３

，

３４８

，

０２８．５０

元。

３．

分立后康成投资承担原东部投资债务

０

元。

第八条 股权处置条款

分立后东部投资和康成投资按财产分割清单分割原东部的全部财产，并办理相关的交接手续。分立后

东部投资继续持有东部集团

５１％

股权。

第九条 对价支付条款

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双方无需因协议项下的分立向对方支付对价。

第十条 职工安置条款

分立后东部投资全体职工由存续公司及派生公司共同安置。

第十一条 违约条款

分立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如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方式条款

因分立协议发生的一切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东部投资就上述分立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东部集团减持上市公司股票

东部投资派生分立实施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天地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７２８８％

。根据《收购

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向深天地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基于信息披露义务人预计没有能

力履行该等全面要约义务，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东部集团减持深天地

１０１．６０

万股

股票。减持完成后，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

４

，

１６１．２９

万股股票，占深天地总股本的

２９．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

玉科在深天地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为

２９．９９６６％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东部集团持有的深天地股份

４

，

１６１．２９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９．９９％

，其中

４

，

０００

万

股已办理质押登记。除此之外，东部集团持有的深天地其余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杨玉科直接持有的深天地股份

９

，

１７０

股，亦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导致深天地最终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涉及资金支付。信息

披露义务人不需为本次权益变动支付对价。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深天地主营业务或者对深天地主营

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未来

１２

个月内深天地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且履行合法程序后，对深天地及其

子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根据其法定职权进行审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予

以配合和支持。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进行处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深天地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深天地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

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且履行合法程序后，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业务进行调整的，由上市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根据其法定职权进行审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予以配合和支持。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改变深天地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

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深天地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信息披露

义务人与深天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的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深天地公司章程条款进行重大

修改的明确计划。

五、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深天地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是否拟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深天地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其他对深天地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为深天地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导致深天地最终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

对深天地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亦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等情形。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深天地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多

年来一直保持独立，信息披露及时，运行规范，未因违反独立性原则而受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深圳监

管局或交易所的处罚。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维护深天地的独立性，保证深天地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

业务上的独立。

（一）人员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人及

本人的其他关联方；保证深天地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及深天地章程的有关规定选

举产生；保证深天地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深天地专职工作，不在

深天地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之间双重任职；保证本人推荐出任深天地董事和经理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

序产生，本人不干预深天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二）资产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且其资产全部处于深天地的控制之下，并为深天地

独立拥有和运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的情形；保证任何关联方不违规占用深天地资产、资金或其

他资源。

（三）财务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保证深天地具有规范、独立

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保证深天地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不与本人或本人的其他关联方共

用一个银行账户；保证深天地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人的关联公司兼职和领取报酬；保证深天地依法独立

纳税；保证深天地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人不干预深天地的资金使用调度。

（四）机构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的机构设置独立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保证深天

地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分开；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系，保证深天地董事会、监

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

（五）业务独立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深天地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深天地具有面向市场独

立自主经营的能力；保证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及行使基于本人可能在深天地任职所产生的职务权利之

外，不对深天地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不与深天地同业竞争；保证尽可能规范并

减少深天地与本人及本人其他关联方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与深天地依法签订规

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

易价格严格依照“随行就市并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

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同业竞争的说明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与杨玉科之关联方东部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均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深天地

与东部集团均在深圳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系历史遗留问题所致：

１．

东部集团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改变。目前东部集团储备的

土地资源或地产项目主要位于广东、浙江、贵州地区。

２．

深天地被东部集团收购之前存有一定的历史储备土地，其预期收益较高，为了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东部集团没有将这些优质资产置换出去。为了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深天地自

２００５

年在该等历史储备

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开发了诸如 “天地峰景”、“天地碧岭居”等地产项目。根据深天地的发展规划，深天

地决定在深圳开发完历史留存下来的地产项目后，不在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储备有地产项目的地区从事新

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二）信息披露人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杨玉科承诺：

（

１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优先考虑上市公司利益的政策，通过内部调控

措施，在选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避免与深天地在项目开发时间、地点、产品类型、客户群体等方面的趋同。

（

２

）在商业混凝土生产、销售方面，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商业混凝土生

产、销售业务，以避免构成同业竞争。

东部投资和东部集团承诺：

（

１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优先考虑上市公司利益的政策，通过内部

调控措施，在选择房地产开发项目时，避免与深天地在项目开发时间、地点、产品类型、客户群体等方面的趋

同。

（

２

）在商业混凝土生产、销售方面，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商业混凝土

生产、销售业务，以避免构成同业竞争。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一）在本次交易前信息披露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天地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方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主要

为深天地向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销售商品混凝土以及东部集团及其子公司为深天地借款提供关联担保等，

深天地已在其定期报告中对该等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前最近

３

个会计年度，深天地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如下：

１．

关联销售

深天地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有关明细如下：

交易时间 关联方名称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销售商品类别

２００９

年度 鹏城建筑

２３

，

３６５

，

１１０．７７ ５．９３％

商品混凝土

２０１０

年度 鹏城建筑

１１

，

２８１

，

８１２．４７ １．７５％

商品混凝土

２０１１

年度

鹏城建筑

４４

，

０６６

，

４１４．３６ ６．６５％

商品混凝土

大众物业

１

，

２０９

，

２４８．００ １．６８％

商品房

为了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深天地与东部集团签订了“年度混凝土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对当

年的关联交易总量、定价原则、货款支付方式等都制定了原则性规定，并明确约定了“随行就市并保证不低

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交易定价原则。深天地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关联

交易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在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表决，东部集团回避表决。

２．

关联担保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联方为深天地借款提供担保有关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东部集团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鹏城建筑 —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述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针对关联交易问题，杨玉科承诺如下：

（

１

）尽量避免或减少东部投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深天地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２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深天地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严格依照“随行就市并

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

３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深天地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深天地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东部投资和东部集团承诺如下：

（

１

）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深天地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２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深天地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严格依照“随行就市并

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

３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深天地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深天地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以下行为：

１．

与深天地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深天地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与深天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３．

对拟更换深天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二、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深天地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

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股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深天地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系亲属买卖股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深天地股

票的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

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杨玉科及直系亲属名单、身份证明文件；

２．

东部投资分立协议；

３．

关于东部投资分立事项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４．

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

５．

关于

２４

个月内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说明；

６．

杨玉科及直系亲属关于前

６

个月未买卖深天地流通股的声明；

７．

杨玉科关于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说明，以及最近

３

年

内没有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的说明；

８．

杨玉科关于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

９．

杨玉科关于维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声明；

１０．

杨玉科、东部投资及东部集团关于同业竞争的处理的承诺；

１１．

杨玉科、东部投资及东部集团关于关联交易的处理的承诺；

１２．

杨玉科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及符合《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１３．

杨玉科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及相关人员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６

个月内持有或者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１４．

财务顾问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１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前六个月内相关机构和人员持有或买卖深天地股票的证明

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科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３１

层

上市公司：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东物商业大楼

１０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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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深天地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杨玉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实施派生分立，导致上市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

９１７０

股 股份比例：

０．００６６％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９１７０

股。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部投资

３６．１５％

股权，未能实际控制东部投资。因此东部投资通过东

部集团间接持有深天地

３０．７２％

股权不计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

，

１６１．２９

万股 变动比例：

２９．９９％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不变。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有东部投资

５０．１％

的股权，成为东部投资控股股东，东部投资通过东部集团持有深天地

２９．９９％

股权计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

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科

2012

年

12

月

18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杨玉科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

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财务顾问协办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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